《养殖水体水质参数遥感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2026年苏州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公示》（苏州智协〔2026〕2号）制定，为规范利用卫星、无人机等遥感平台对人工养殖水体（池塘、网箱、围栏等）进行叶绿素a、总磷、总氮、氨氮、悬浮物浓度、化学需氧量等关键水质参数监测的全流程技术要求，填补国内该领域技术标准空白，由苏州市农业科学院提出，联合多家科研与企业单位共同制定。计划完成时间为2026年6月。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调研立项阶段
为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十五五”是苏州市水产养殖业从传统模式向智慧化、绿色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其中水质监测环节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传统人工采样监测方式存在时效性差、覆盖面小、成本高等固有局限，难以满足现代化养殖管理的精细化需求；另一方面，现有的遥感水质监测标准多针对海洋或大型内陆水体设计，其模型构建与精度要求难以直接应用于面积小、异质性高的人工养殖水体。技术标准与实际应用场景的不匹配，导致技术推广和监管采信存在障碍。为解决上述问题，苏州市农业科学院在项目试验应用支撑下，联合行业单位开展了广泛调研，制定一套专门针对养殖水体的遥感监测技术规程，以统一技术流程、明确精度要求、保障数据可靠性。为推动技术规模化应用、支撑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苏州市农业科学院于2026年3月提出《养殖水体水质参数遥感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并召开了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议，对该项团体标准通过立项评审及公示。
2.组建工作组，形成标准草案
通过立项评审后，苏州市农业科学院作为牵头单位，公开征集并联合苏州市农业信息中心、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澄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浙江海洋大学等单位，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由牵头单位、参编单位的相关技术专家、企业专家共同组建了团体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结合行业内、企业内的发展经验和相关资料，形成标准草案，并开展线上团组讨论、一对一交流等多种形式的内部研讨会，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指导，最终起草小组对《养殖水体水质参数遥感监测技术规程》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于 2026年4月3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本标准由苏州市农业科学院、苏州市农业信息中心、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澄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浙江海洋大学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何其全、王敦亮、任志强、陶玥玥、田婷、何苗、李瑞、刘好丽、李跃文、朱琳、季方芳、许爱国、张青、莫云华。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2024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农市发〔2024〕3号）明确提出全方位提升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推进渔业生产智能化，为智慧化技术在渔业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政策指引。《江苏省“十四五”渔业发展规划》和《关于推进全省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要求提升渔业生产设施和装备智能化水平，但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技术规范，导致各地在遥感监测技术应用中数据源选择、处理流程、精度评价等方面标准不一，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此外，随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常态化，基层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部门在养殖尾水监管执法中面临技术依据不足、监测数据可信度低的现实困境，亟须统一、权威的技术标准提供支撑。遥感技术作为高效、低成本的监测手段，若无标准规范，不仅难以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还可能因数据不一致、精度不可控等问题引发监管争议，甚至影响产业稳定发展。故本标准的制定是落实国家政策要求、解决基层监管难题、促进产业绿色发展的迫切需要。经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std.samr.gov.cn/）检索，截至2025年12月，国内外尚无专门针对养殖水体水质遥感监测的技术标准。现有标准如SL/T 277-2024《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主要面向水土保持监测，正在制定的《海洋水体环境遥感调查技术规范》适用于海洋环境，HJ 1098-2020 《水华遥感与地面监测评价技术规范》针对淡水水体藻类水华的遥感监测，均未考虑水产养殖水体的小尺度、高异质性特点。因此，本标准在江苏省、苏州市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前瞻性及应用价值。
在标准编制格式方面，该标准的编制依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在起草过程中，广泛收集查阅了国内相关标准和相关技术文献，对于本标准的编写遵循科学、先进、适用、可操作的原则，满足生产端与监管端的实际需求，将有力驱动苏州水产养殖业智慧化与绿色化升级，提升行业监管效能与规范性。
（二）主要内容
该标准对利用卫星、无人机等遥感平台开展养殖水体水质监测的全流程进行了技术规范。标准首先界定了适用的水体类型（池塘、网箱等）与核心水质参数（叶绿素a、总磷等），并明确了从数据获取、地面同步调查、模型构建到成果输出的完整技术流程。在技术要求上，详细规定了卫星与无人机数据源的选择标准、质量控制及协同应用模式，地面调查的样点布设与采样方法，并优先推荐使用机器学习反演模型。标准的核心是建立了分参数的精度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各项参数反演结果需满足的决定系数（R²）、均方根误差（RMSE）和相对误差（RE）阈值，并规定了精度不达标时的改进措施。最后，标准对监测专题图制作与报告编写的内容提出了统一要求，以确保成果的规范性与可用性。
三、主要评价指标体系及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建立了针对不同水质参数的精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决定系数（R²）、均方根误差（RMSE）和相对误差（RE）。具体指标要求如下：
叶绿素a (Chl-a)：R²≥0.70，RMSE≤15 μg/L，RE≤30%；
总磷 (TP)：R²≥0.65，RMSE≤0.05 mg/L，RE≤40%；
总氮 (TN)：R²≥0.60，RMSE≤0.30 mg/L，RE≤35%；
悬浮物 (TSS)：R²≥0.75，RMSE≤10 mg/L，RE≤25%；
氨氮 (NH₃-N)：R²≥0.60，RMSE≤0.20 mg/L，RE≤45%；
化学需氧量 (COD)：R²≥0.65，RMSE≤5.0 mg/L，RE≤30%。
验证情况表明，利用机器学习算法结合多光谱或高光谱遥感数据，能够有效提升养殖水体水质参数的反演精度。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科研项目及试点区域得到验证，证明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路线可行，精度指标设置合理。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中不涉及知识产权。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实施后，将显著提升行业监管效能与规范性，为生态环境与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借助遥感技术实现对大范围养殖水体的同步、高频次监测，推动监管模式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并通过统一技术流程增强监测数据的可比性与公信力；同时，标准将有力驱动水产养殖业智慧化与绿色化升级，为精细化管理提供实时数据支撑，推动产业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变，实现提质增效与可持续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情况
本标准填补了苏州市养殖水体水质参数遥感监测的空缺，在框架设计和技术指标上，参考了国内外在水环境遥感监测领域的通用规范与先进研究成果，并结合养殖水体的特殊性和实际应用需求进行创新性编制，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内容无矛盾和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审定、报批后尽快颁布，标委会及时组织宣贯和实施。因本标准首次制定，执行起来难度不大，建议本标准发布即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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